附件1

钦北区2026年提前批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

绩效任务和资金分配表

	序号
	镇
	绩效考核

任务面积（万亩）
	资金分配

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小董镇
	0.12
	11
	

	2
	大寺镇
	0.35
	32.2
	

	3
	平吉镇
	0.19
	17.5
	

	4
	大直镇
	0.19
	17.5
	

	5
	板城镇
	0.12
	11
	

	6
	大垌镇
	0.1
	9.2
	

	7
	那蒙镇
	0.1
	9.2
	

	8
	青塘镇
	0.13
	12
	

	9
	新棠镇
	0.05
	4.6
	

	10
	贵台镇
	0.1
	9.2
	

	11
	长滩镇
	0.05
	4.6
	


	合计
	1.5
	138
	


备注：1.耕：35%权重；2.种：26%权重；3.防：13%权重；4.收：26%权重。绩效考核服务任务面积 = 作业面积×权重。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资金分配或调剂使用。

